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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物的定義 

所謂藥物，簡言之即為具有療效且能治療疾病、減輕病患痛苦或預防人類疾病的物質，包含

天然成分、化學合成物質以及生物製劑等。 

 

二、 藥物的給予途徑 

一般藥物給藥方式可區分為 

1. 注射用藥（如：靜脈注射、肌肉注射與皮下注射等） 

2. 內服方式（如：經胃腸道口服用藥、舌下含錠及口含錠等） 

3. 外用方式（如：經皮膚黏膜用藥、經皮吸收用藥及經鼻腔黏膜或肺部呼吸道用藥等）。 

 

三、 最常使用的藥物劑型─口服藥 

藥物劑型依藥物的性質、適應症及使用對象的不同而有多種設計。正確使用各種藥物劑型，

才能使藥物發揮最大療效。 

1. 固體劑型(常見有錠劑、膠囊、顆粒)服藥注意事項 

 服藥時最好配服一杯溫開水(240 毫升)，以免藥物刺激食道。 

 抗生素、止痛消炎藥等具侵蝕性，服藥後最好站著或坐直約 90 秒，切勿馬上平躺或就

寢，因其會使藥物停留在食道的時間延長，而造成食道傷害。 

 不要以咖啡、茶、果汁、可樂、牛奶配服藥品，因可能影響藥效。 

 服用長效劑型或腸衣劑型的藥品或其他藥師指示須整粒吞服之特殊藥品，均不可磨碎或

嚼碎，以免降低藥效，有些腸衣膠囊雖可打開膠囊，但不可磨碎內含顆粒。 

 舌下含錠如硝基甘油是由口腔黏膜直接吸收，亦不可嚼碎或直接吞下。 

 錠劑或膠囊由藥瓶取藥時，儘可能只取到一次量，不要倒出一堆再倒回，以免濕氣關係

而致變質。鋁箔包裝的藥品，也不要事先撥出，以免藥品受潮。 

 顆粒或粉末單一包裝的藥品，應依包裝指示服用，大多先溶於冷開水中再吞服，但有例

外，如樂瑪可 ( Normacol) 顆粒劑，需直接倒在舌上，再喝水吞服。 

 

(1) 錠劑 

 裸錠：沒有包衣的藥錠，藥物直接在胃內溶解吸收。 

 口含錠：將藥物含在口中慢慢溶解，直接作用在治療部位，如：喉片。 

 舌下錠：最常見的舌下錠就是治療心絞痛的硝化甘油，將藥物含在舌下直接吸收，藥

效發揮較快。 

 膜衣錠：膜衣可以使有效成分不易受潮變質，有利於藥物保存，亦可掩蓋藥物不佳的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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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糖衣錠：因藥物苦味不易被接受，用糖衣掩蓋藥物的苦味。 

 腸溶錠：為了保護藥物避免胃酸的破壞，使藥品到達腸部位時才溶解吸收而包覆外膜

的藥錠。此類藥品不可以磨粉及壓碎使用，應避免與制酸劑一起服用，以防止藥物提

早在胃部崩散，受到胃酸的破壞而減低療效。 

 咀嚼錠：須在口腔充分咀嚼後吞服，如：制酸劑。 

 發泡錠：藥物加水後會溶解發泡，呈水溶液狀，服用時有助藥物吸收。但此類藥物因

含鹽類（例如：鈉鹽）較高，對需要限鹽或高血壓之病患須小心服用。此類劑型藥物，

因藥片體積較大，勿直接吞服。 

 長效緩釋錠：為了增加病患服藥之順從性及方便性，而改變藥物之釋放方式。以磨粉

及壓碎使用此緩釋劑型藥品會導致藥物立即全數釋出，造成藥物過量。 

 口溶錠（即溶錠）：藥物只需少量水分，在口中就會快速溶解，此劑型適合不能吞服

藥物之病人服用。 

(2) 膠囊劑：膠囊外殼為水溶性材質，分為硬膠囊與軟膠囊兩種： 

 硬膠囊：膠囊內包覆藥粉或顆粒，除非有特別需要，否則不可打開膠囊服用。 

 軟膠囊：膠囊內可包覆油狀藥品，如：維他命 E、魚肝油。 

2. 液體劑型(常見有糖漿、懸浮液、水劑) 服藥注意事項 

 服用液體藥物時，應使用有刻度的量杯、量匙或其他可準確量取的器具，避免使用家用

茶匙。服藥後若有苦味，可多喝些水舒緩之。 

 不要以口就瓶直接口服用藥，且使用後以衛生紙擦淨沾在瓶口周圍的藥液，然後蓋緊。 

 若未特別說明，請勿冷藏。抗生素粉末泡冷開水後，請依說明書上方法儲存。懸浮藥劑

則必須搖勻後服用。 

(1) 糖漿劑 主要為減少藥品苦味，有多種水果味道，適合小朋友及老人服用，如：感冒糖

漿、咳嗽糖漿。 

(2) 口服液劑 藥物完全溶於液體中，吸收較快，有些藥粉需調製成液劑服用，也是屬於此

類劑型。 

 

四、藥物保存原則 

1. 一般藥物保存的基本原則是避光、避熱，且在密閉的容器（避空氣）中保存。 

2. 藥物的保存應依仿單說明書處理，除了有特別標示需要在冷藏條件下保存的藥物外，

其餘則不須將藥物置於冰箱裡保存。 

3. 保存藥品時，不要把藥品重新再分裝至別的容器中，以免發生誤服或服用過期藥品的

情形，某些原本盛裝藥物的容器本身的設計就有避光和避熱的效果，分裝後容易使藥

物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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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箱應進行分類管理，分開擺放急救藥與常規用藥，成人用藥品、兒童用藥品、外用

藥與內服藥品應明顯區隔存放，並醒目標示品名。 

5. 藥品的保存須與食品明顯區隔存放，且避免放在小朋友可拿取的地方，防止誤食的情

形發生。 

 

五、藥品保存的方法 

1. 已開封或分裝過的藥品 

(1) 依藥物說明書或藥袋說明指示存放。 

(2) 沒有原廠個別密封鋁箔或塑膠小包裝藥品、診所用機器小紙包封裝的藥物、開封過的

原廠包裝藥水、醫院自行分裝至小瓶的液劑，建議不要放置超過 1 個月。 

(3) 磨粉的藥物因易受潮而變質，建議不要超過 2 個星期。 

(4) 止咳糖漿、抗過敏糖漿及外用乳膏，儲存於過低的溫度下，可能因藥物的溶解度降低

而沉澱，而導致藥效降低，因此請存放於室溫陰涼處。 

(5) 一般藥物短期內不再服用，應保持原包裝在乾燥、陰涼處存放。 

(6) 眼藥水一般保存在室溫下即可。有特別標示，需放在冰箱冷藏者，則依標示處理。開

封後一個月內未用完，應即丟棄。 

(7) 胰島素製劑若開封，可存放在室溫下，留待下一次繼續使用，開封後應在一個月內使

用完畢。 

2. 未開封藥品 

(1) 特殊藥物須依藥物說明書指示存放。 

(2) 一般藥物則存放於室溫、陰涼處。 

(3) 保持外在環境乾燥。 

(4) 注意保存期限，包裝上的保存期限是指未開封的狀態。 

(5) 特別註明需要冷藏保存的藥品，放在冰箱時必須和食物分開保存，注意千萬不要把應

冷藏的藥物置冷凍庫，因為大多數藥物一旦冰凍後，即使再融化也會變質而不能再使

用。 

(6) 慢性病長期用藥，儘量不要更換包裝，因為藥品的規格、用法和使用期限都在原包裝

上，一旦將原包裝丟棄很容易吃錯或吃了過期藥，如果一定要更換包裝時，也一定要

註明藥名、規格、用法和使用期限，千萬不要將沒吃完的藥混在一起放在瓶中，如果

一次領的藥吃不完，應放在原包裝中儲存。 

(7) 胰島素製劑，如未開封則須存放在冰箱冷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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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哪些藥不能使用了？ 

下列藥物應丟棄： 

1. 開封超過 6 個月。 

2. 超過保存期限藥品。 

3. 藥物的外形、顏色、光澤改變、破裂、出現斑點，甚至黏成團塊。 

4. 藥品為液體劑型，若原澄清溶液變混濁、產生沉澱，乳劑分層，懸浮液產生硬塊無法搖

散，或是變色或產生氣體時，則皆不能再使用。 

5. 眼藥水開封後一個月內未用完。 

6. 栓劑若包裝有油漬產生。 

7. 痊癒後的醫師處方剩藥，非經醫師指示，不可自行使用，也勿將剩藥轉送他人使用。 

 

七、如何獲得藥物資訊？ 

藥物資訊依藥物取得方式有藥物原廠包裝標示說明書（仿單）或藥袋標示。 

使用藥物時，應留意以下幾點： 

1. 使用前應詳細閱讀藥物標籤，留意藥物的劑量、用途、服藥時間、禁忌與注意事項等。 

2. 要清楚使用方法（例如：口服、舌下投予、嚼碎後吞服、噴霧吸服、肛塞、外塗等）。錯

誤的使用方法，輕則影響藥效，重則傷害身體。 

3. 服藥後如果有過敏反應，如起紅疹、嘴唇腫脹、呼吸急促等情況，應立即停止服藥並儘

快就醫，以確認是否是藥物引起的不良反應，並記下藥名，記錄在病歷表及個人藥物過

敏紀錄，提供未來用藥的參照，如有嚴重不良反應發生，應立即通報。 

4. 若對醫師處方藥物有疑問或與藥物說明書標示不符合時，請善用藥師諮詢服務或請教原

處方醫師，切勿自行更改服藥方式或劑量。 

5. 正當使用合法藥物而受害者，可申請藥害救濟。 

 

八、服藥注意事項 

1. 請依照醫師處方及藥師指示於正確時間服藥。 

2. 非經醫師指示不可任意改變藥量或突然停藥。 

3. 仔細閱讀藥袋上的各項資訊，包括姓名、藥名、用法、用藥須知等，若不清楚應請教醫

師或藥師。 

4. 錯過服藥時間應有之處置：若即時想起，可以立即補服，但是如果已經接近下次服藥時

間，則仍舊依照原時間吃藥，不可服用雙倍量。 

5. 藥物使用於慢性病(高血壓、糖尿病... 等)的目的在控制病情，無法治癒，故應持續服

藥，不可因病情暫時控制住便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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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利尿劑：會增加小便次數，最後一劑應不要逾晚上六時以後服用。 

7. 口服降血糖劑：飯前服用效果較優，服藥後儘可能在半小時內進食，以免血糖降得太低。 

8. 降血脂藥：若為一天一次，宜於睡前服用。 

9. 有效期限內的藥品才可服用，對藥品的期限若有問題可請教藥師。 

10. 不要將藥品放置在小孩易拿取之處，或放在靠近爐火、水槽、浴室、廚房之處。 

11. 為避免服用錯誤，勿在光線不好的地方服藥。 

12. 服藥後應隨手將藥品放回原藥袋，不要將不同的藥品放置在同一容器或藥袋內，且須保

存原藥品包裝。 

13. 不要將自己的藥品給家人或朋友服用，即使是症狀很類似。 

 

九、就醫須知 

1. 有下列情形應事先讓醫師確實知道： 

(1) 是否正服用其他處方或非處方藥，或有其他疾病者，如肝腎疾病。 

(2) 已知對某些食物、藥物等過敏。 

(3) 是否服用特殊飲食、喝酒或抽煙。 

(4) 是否已懷孕或打算懷孕或哺乳。 

(5) 在進行各種手術以前，包括拔牙，或遇到緊急情況下的醫療處置，應該先告訴醫師你

目前正在服用的藥品。 

2. 若服用的藥物困擾你或引起不尋常反應，如過敏、嚴重不適時，要告知醫師。 

3. 如果小孩誤食藥品，應該立刻就醫。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 

備註：每年修訂或審閱乙次。 

警語：所有衛教資訊內容僅供參考使用，無法取代醫師診斷與相關建議，若有身體不適，請

您儘速就醫，以免延誤病情。 


